斗六市九老爺追思生命園區樹葬服務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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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申請須知

	
	申請人資格
	亡者之配偶、直系血親或接受死者生前委託者。

（受託人應攜帶委託人之身分證影本、印章及書面委託書）

	
	申請人須知
	（1）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新往生者之死亡證明書、火化許可證影本。舊往生者之起掘證明或出塔證明影本。
申請人與亡者身分關係證明文件。

（2）申請人親至申請窗口，填妥骨灰樹葬實施報備書及切結書，辦理骨灰樹葬備查程序，同時領取骨灰樹葬盒(免費提供，需歸還)。
（3）火化後之骨灰，需經研磨處理方可樹葬。

（4）實施樹葬三日前，聯絡服務中心窗口。

	
	申請時間
	週一 ~ 週五08:00-12:00，13:30-17:30

	
	申請電話
	05－5221287

	
	傳真
	05－5330715

	
	申請地址
	雲林縣斗六市久安里永興路53巷51號

	
	樹葬地點
	斗六市九老爺追思生命園區

	
	其他事項
	骨灰已於外縣（市）再處理者：

應備骨灰再處理之證明文件，至「九老爺追思生命園區服務中心」辦理。

	
	
	骨灰已火化，未經再處理者：

當地縣（市）政府無再處理設備者，應備當地縣（市）政府核發之火化許可證明，將骨灰送達有研磨骨灰設備之火化場，再研磨處理。

	
	
	骨骸（撿骨或黃金甕）：需經火化及再處理，方可樹葬。

	
	海外民眾申請須知

	
	應備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火化證明文件及翻譯本向斗六市公所提出申請(若為中國大陸文件，需海基會驗證)，其餘申請須知同上。


